
「機構投資人盡職治理守則」遵循聲明 

 

瀚亞證券投資信託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稱本公司）主要業務為證券投資信託業務、全權委託投資

業務、證券投資顧問業務及其他經主管機關核准之業務，係屬資產管理人。本公司聲明遵循「機

構投資人盡職治理守則」，針對六項原則之遵循情形如下： 

 

原則一 制定並揭露盡職治理政策 

本公司營運目標在於透過資產管理業務之進行，以謀取客戶/受益人/股東之最大利益，為

達成此一目標，本公司擬訂盡職治理政策，內容包括對客戶/受益人/股東之責任及盡職治

理行動之履行與揭露等。本公司相信，將環境、社會和治理（ESG）因素納入投資流程，

可以為客戶做出最佳的投資決策。這個信念是本公司的企業核心。相關內容請詳：

https://www.eastspring.com.tw/About-us/Responsibleinvestment 

 

自 2019年起，本公司已將 ESG評估納入投資決策，其流程包括： 

(1) 加入 TCRI信用風險指標 

欲新增個股至 stock pool 時，個股 TCRI等級需在 8級以上(優於 8級，即 TCRI 1~7級)

為可投資標的。 

(2) 公司拜訪 

透過公司拜訪了解公司治理，包括董事會的使命及獨立性，期待用溝通對話提升公司的營

運表現，行動支持及提倡好的公司治理原則。 

(3) 公司評價 

計算公司目標價格時，會根據上述資訊進行調整。若有其他違反 ESG情事，亦會隨之調

降其目標價。 

(4) 納入臺灣證券交易所公司治理評鑑指標 

評鑑指標內含五大構面：「股東權益之維護(權重 15%)」、「股東平等對待(權重 15%)」、「董

事會結構與運作(權重 35%)」、「資訊透明度(權重 20%)」及「利害關係人利益之維護與企

業社會責任(權重 15%)」。區分為前 5％、6％至 20％、21％至 35％、36％至 50％、51％

至 65％、66％至 80％，及 81％至 100％等七個級距。 

(5) 組合型基金挑選基金時，除績效量化考量外，亦已將 ESG納入基金篩選之決策流程。

挑選基金時，對基金公司提問並予以評分，問題範例如下： 

 基金公司是否簽署了聯合國責任投資原則？ 

 舉例說明基金經理人如何將 ESG納入投資分析及決策流程中？ 

 基金公司在 ESG領域中的專業領導地位為何？ 

 

原則二 制定並揭露利益衝突管理政策 

為確保本公司基於客戶或受益人之利益執行其業務，本公司訂有利益衝突防制政策，主要

內容如下： 

（一）利益衝突之態樣： 

1. 機構投資人為其私利，而為對客戶或受益人不利之決策與行動。 



2. 機構投資人為特定客戶或受益人之利益，而為對其他客戶、受益人或利害關係

人不利之決策與行動。 

3. 機構投資人員工為其私利，而為對客戶、受益人或機構投資人不利之決策與行

動。 

4. 機構投資人為其私利，而為對其他集團內機構投資人不利之決策與行動。 

（二）針對各態樣利益衝突之管理方式： 

1. 同一經理人所管理之不同投資帳戶，分別以個別帳戶作成投資決策進行交易。 

2. 經理人於作成投資決策時應秉持公平原則，同一日作成不同帳戶相同交易標的

之價位應一致，並同時交付投資決定書予以執行交易。 

3. 當日倘不同投資帳戶間因投資規範或其他因素不同時交易相同標的個股時，經

理人應以書面述明不同時交易之理由，該書面記錄須經部門主管及投資長簽

核。 

4. 除為符合法令、信託契約、全權委託投資契約約定及公司內部投資限制規定，

且事先經權責主管核准者外，應遵守不同帳戶間不得對同一標的，於同一日作

相反投資決定之行為。 

5. 所管理之帳戶應遵循 3 個營業日內不得作同一支股票或具有股權性質之債券相

反投資決定，如遇特殊情況則須述明原因經權責主管書面同意後辦理，其書面

記錄並建檔保存。 

6. 交易員依經理人作成之投資決定書執行交易，執行交易之原則為對於不同帳戶

之同一標的須採交叉執行之交易方式辦理。所述交叉執行交易係每月依據各帳

戶英文名稱（字母）代號之次序進行輪替。 

7. 經理人應定期（每月）於投資兼任報告內提出對於所管理帳戶之績效比較及差

異說明，經部門主管及投資長核簽檢視評估其操作有無偏離投資或交易方針，

是否具一致性及其差異之合理性及相關處理事宜，檢視結果建檔保存。 

8. 全體員工於從事個人投資理財時，均應遵循中華民國證券投資信託暨顧問商業

同業公會「證券投資信託事業經理守則」及本公司「個人交易管理辦法」之規

定，以避免員工本人、配偶、未成年子女、本人與配偶及未成年子女利用他人

名義持有者之他人之交易行為產生利益衝突之情事。 

9. 全體員工於到職時及每年度均應簽署聲明書，聲明並揭露任何潛在或實質之利

益衝突情事。 

10. 總經理、研究投資處人員及交易員應每季呈報利害關係人異動情形，以確認本

公司利害關係公司。 

11. 每年定期對全體員工舉辦利益衝突防制政策之教育訓練及線上測驗。 

 

原則三 持續關注被投資公司 

為確保本公司取得充分且有效之資訊，以評估與被投資公司對話及互動之性質、時間與程

度，並為本公司之投資決策建立良好基礎，本公司針對被投資公司之關注項目包括相關新

聞、財務表現、產業概況、經營策略、環境保護作為、社會責任與勞工權益及公司治理等

議題。 

 



原則四 適當與被投資公司對話及互動 

本公司透過與被投資公司適當之對話及互動，以進一步瞭解與溝通其經營階層對產業所面

臨之風險與策略，並致力與被投資公司在長期價值創造上取得一定共識。本公司每年透過

電話會議、面會、參與法說會或派員參與股東常會或重大之股東臨時會等方式與被投資公

司經營階層溝通。當被投資公司在特定議題上有重大違反公司治理原則或損及本公司客戶

/受益人/股東長期價值之虞時，本公司將不定時向被投資公司經營階層詢問處理情形，且

不排除聯合其他投資人共同表達訴求。 

 

本公司自 2020 年第 2 季起，針對與被投資公司的對話及互動皆留有記錄，並分別統計針

對環境、社會和治理（ESG）的對話次數。本公司於 2020 年第 2 季與被投資公司的對話

共計 8次，其中環境（E）相關 2次，社會（S）相關 0次，以及治理（G）相關 6次。 

 

原則五 建立明確並揭露投票政策與揭露投票情形 

本公司為謀取客戶/受益人/股東之最大利益，訂定明確並揭露投票政策，積極進行股東會

議案投票，且並非絕對支持經營階層所提出之議案。 

 

（一）投票政策相關規範 



 

 

（ 二 ） 最 近 一 年 度 投 票 情 形 之 （ 彙 總 ） 揭 露 請 詳 ：

https://www.eastspring.com.tw/About-us/Responsibleinvestment 

 

 

https://www.eastspring.com.tw/About-us/Responsibleinvestment


原則六 定期向客戶或受益人揭露履行盡職治理之情形 

本公司定期於網站揭露履行盡職治理之情形，包括本遵循聲明及無法遵循部分原則之解釋、

出席被投資公司股東會與投票情形及其他重大事項。其中，本公司所屬瀚亞集團責任投資

架構及本公司參與之責任投資小組（ERIWG）的工作項目如下： 

 

瀚亞集團責任投資架構 

 

 

本公司參與之責任投資小組（ERIWG）的工作項目 

1. 支援瀚亞集團責任投資工作小組（Responsible Investment Taskforce） 

2. 負責實施瀚亞集團設定之投資責任投資框架 

3. 提供適當場合以討論實行責任投資框架及其相關標準/程序時所遇到的問題 

 

 

 

簽署人  瀚亞證券投資信託股份有限公司 

2020年 8月 31日 


